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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主要职能。
根据遂宁市人民政府批准的三定方案，我局的职能职责及主要工作是：
1.负责全市林业及其生态建设的监督管理。
2.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全市造林绿化工作。
3.承担全市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监督管理的责任。 
4.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全市湿地保护工作。
5.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全市荒漠化防治工作。
6.组织、指导全市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
7.负责全市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的监督管理。
8.承担推进全市林业改革，维护农民和其他经营者经营林业合法权益的责任。 
9.监督检查全市各产业对森林、湿地、荒漠和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10.承担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全市森林防火工作的责任。 
11.负责指导、协调全市的林业经济工作。
12.负责全市林业及其生态建设的科技、宣传、教育和外事等方面的工作，指导全市林业队伍建设。  
13.承担省市政府公布的有关行政审批事项。   
14.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2018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1.完成营造林面积17.94万亩，占任务的119.6%，其中人工造林6.6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9.17万亩（其中幼林抚育6.77万亩，低产低效林改造2.4万亩）,未成林抚育2.17万亩。城镇绿化119.59万平方米，道路绿化464.8公里，水系绿化45.63公里；累计发动群众160万人次参加义务植树，完成零星植树571万株。全市新建林业产业基地5.08万亩，占任务的102%，其中核桃0.52万亩、青花椒1.19万亩、香桂0.70万亩、杂交构树0.12万亩，其他2.55万亩。
2.全年新增森林面积3.45万亩，森林覆盖率增长0.4%，达到33.5%。全市共审核审批建设项目使用林地59宗，使用林地面积140.0926公顷，收缴森林植被恢复费2663.4050万元。其中审核长期使用林地38宗，涉及面积89.3069公顷，审批临时使用林地21宗，涉及面积50.7857公顷。全市共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4264份，蓄积22592.05立方米，其中占限额采伐3320份，蓄积11233.28立方米。
3.完成0.3401万亩国有林及107.12万亩集体公益林的管护，兑现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1579.95万元。对前一轮27.4万亩退耕还林成果进行有效巩固，完善退耕还林政策补助资金兑付1592.61万元。

4.实现林业总产值93.12亿元，占目标任务的106%；争取中省资金8340万元，占目标任务的104%。

5.建设示范基地面积4800余亩，其中，新建3300亩，推广辐射面积达22000亩。转化推广科技成果5项，采用新技术培育平灵1号核桃良种60多万株。培训林农5200余人次。主要造林树种良种使用率达到68%以上，种苗质量抽查合格率达到95%以上。

6.森林火灾损失率控制在0.1‰以内；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1‰以内，无公害防治率达100%，灾害测报准确率达94.52%，种苗产地检疫率达100%。

7.全市森林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24件、破22件，刑事拘留6人，取保候审22人，移送审查起诉20件20人；办结国家局挂牌督办案件1件，省局挂牌督办案件2件。立行政案件189件，办结189件，处罚246人（次），罚款155.51万元，收缴木材140.26立方米、野生动物15头（只）。
二、机构设置
遂宁市林业局下属二级单位5个，其中行政单位1个，其他事业单位4个。
纳入遂宁市林业局2018年度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包括：
1. 遂宁市森林公安局
第二部分2018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1、 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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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收、支总计2728.04万元。与2017年相比，收、支总计各增加54.13万元，增长2.02%。主要变动原因一是前一轮退耕还林到期面积增加，完善退耕还林政策补助资金逐年减少。二是2017年项目跨年度实施，资金结转到2018年度。
      （图1：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图）
2、 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本年收入合计1592.8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409.87万元，占88.51%；其他收入183.02万元，占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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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收入决算结构图）
3、 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本年支出合计1397.5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047.16万元，占74.93%；项目支出350.38万元，占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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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支出决算结构图）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8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计2544.99万元。与2017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减少128.88万元，下降4.82%。主要变动原因一是前一轮退耕还林到期面积增加，完善退耕还林政策补助资金逐年减少。二是2017年项目跨年度实施，[image: image4.png]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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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结转到2018年度。
    （图4：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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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214.52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86.90%。与2017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减少321.67万元，下降20.94%。主要变动原因是前一轮退耕还林到期面积增加，完善退耕还林政策补助资金逐年减少。
（图5：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变动情况）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214.52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64.54万元，占5.31%；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支出26.66万元，占2.20%；农林水（类）支出1068.50万元，占87.98%；住房保障支出54.82万元，占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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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数为1214.52万元，完成预算86.14%。其中：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支出决算为5.81万元，完成预算98.91%，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单位实际支出后的结余。
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支出决算为54.26万元，完成预算97.41%，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单位实际支出后的结余。
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项）:支出决算为0.58万元，完成预算100%。
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支出决算为3.89万元，完成预算100%。
5.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支出决算为16.44万元，完成预算100%。
6.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支出决算为10.22万元，完成预算100%。
7.农林水支出（类）林业（款）行政运行（项）:支出决算为512.25万元，完成预算99.86%，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单位实际支出后的结余。
8.农林水支出（类）林业（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支出决算为143.41万元，完成预算96.15%，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单位实际支出后的结余。
9.农林水支出（类）林业（款）林业事业机构（项）:支出决算为202.87万元，完成预算100%。
10.农林水支出（类）林业（款）森林培育（项）:支出决算为86.49万元，完成预算6.60%，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项目跨年度实施。
11.农林水支出（类）林业（款）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项）:支出决算为10.30万元，完成预算37.42%，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项目跨年度实施。
12.农林水支出（类）林业（款）林业执法与监督（项）:支出决算为30.62万元，完成预算56.15%，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项目跨年度实施。
13.农林水支出（类）林业（款）林业防灾减灾（项）:支出决算为0.50万元，完成预算1.14%，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项目跨年度实施。
14.农林水支出（类）林业（款）其他林业支出（项）:支出决算为74.06万元，完成预算93.68%，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项目跨年度实施。
14.农林水支出（类）水利（款）其他水利支出（项）:支出决算为5.00万元，完成预算100%。
14.农林水支出（类）农业综合开发（款）机构运行（项）:支出决算为3.00万元，完成预算100%。
14.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支出决算为54.82万元，完成预算99.92%，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单位实际支出后的结余。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864.14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770.79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生活补助、医疗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等。
　　公用经费93.36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交通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8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38.83万元，完成预算81.38%，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单位实际支出后的结余。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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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决算9.51万元，占24.49%；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26.98万元，占69.48%；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2.34万元，占6.03%。具体情况如下：
（图8：“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结构）
1.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9.51万元，完成预算100%。全年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1次，出国（境）2人。因公出国（境）支出决算比2017年增加9.51万元，增长100%。主要原因是2017年未安排因公出国（境）。
开支内容包括：参加德国马格德堡大学教育与媒体学院 “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近自然可持续经营管理技术”培训团。通过培训，深切的感受到德国林业是以生产大径材为目标的可持续林业。这种林业在生产优质大径材的同时营造出了美丽的森林，为社会提供了娱乐健身康养的宝贵空间。在推进我省现代林业发展的过程中，德国林业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以近自然森林经营的理念逐步调整森林经营方向，在保证其生态功能的基础上，合理利用木材，发挥经济效益；比如，我省大量的公益林，完全可以以近自然林业方法的技术和在多功能森林利用的思想指导下开展经营管理，使得在不破坏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对公益林进行科学经营，充分发挥其经济、社会的多重效益等。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26.98万元,完成预算88.18%。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比2017年减少9.01万元，下降25.03%。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厉行节约和公务用车管理规定，实际开支费用有所压缩。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万元。截至2018年12月底，单位共有公务用车5辆，其中：轿车2辆、越野车3辆。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26.98万元。主要用于森林公安局执法办案、营造林、森林防火、林业行政执法、森林病虫害防治、林业案件查处、川林森工维稳等所需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3.公务接待费支出2.34万元，完成预算30.75%。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比2017年减少1.94万元，下降45.33%。主要原因是单位实际支出后的结余。
主要用于执行公务、开展业务活动开支的交通费、住宿费、用餐费等。国内公务接待51批次，284人次（不包括陪同人员），共计支出2.34万元，主要包括：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林业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及其他林业工作方面的接待。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0万元。
9、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0万元。
10、 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1）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在年初预算编制阶段，对0个项目编制了绩效目标，主要原因是本部门无市级项目预算。
本部门按要求对2018年部门整体支出开展绩效自评，从评价情况来看，基本实现预定绩效目标，除因工作需要跨年实施的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外。按照2019年省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本部门2018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换算得分92分。
（2） 部门开展绩效评价结果。
本部门按要求对2018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开展自评，《遂宁市林业局2018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见附件。
十一、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8年，遂宁市林业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93.35万元，比2017年减少11.91万元，下降11.32%。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8年，遂宁市林业局政府采购支出总额20.98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20.98万元。主要用于要用于日常办公家具、设备、防火物资等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20.98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100%，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20.98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100%。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遂宁市林业局共有车辆5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4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1辆，无单价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无单价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第3部分 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3.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4.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5.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6.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7.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从非财政补助结余中分配的事业基金和职工福利基金等。
8、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或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
9.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指用于未实行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支出。
1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保险费支出。
1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方面的支出。
1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反映按规定用于烈士和牺牲、病故人员家属的一次性和定期抚恤金以及丧葬补助费。
13.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指用于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行政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红军老战士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14.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指用于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的医疗经费。
15. 农林水支出（类）林业（款）行政运行（项）:指用于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16. 农林水支出（类）林业（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指用于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17. 农林水支出（类）林业（款）林业事业机构（项）:指用于林业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18. 农林水支出（类）林业（款）森林培育（项）:指用于育苗（种）、造林、抚育、生物质能源建设及义务植树，生物措施治理水地流失等支出。
19. 农林水支出（类）林业（款）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项）:指用于公益林保护和管理等方面的支出。
20. 农林水支出（类）林业（款）林业执法与监督（项）:指用于林业执法与监督队伍建设，林业刑事、行政案件受理、查处和督办，林业行政许可、复议与诉讼管理等方面的支出。
21. 农林水支出（类）林业（款）林业防灾减灾（项）:指用于预防和扑救、救治森林火灾、林业有害生物灾害、自然水旱灾害等发生的支出。
22. 农林水支出（类）林业（款）其他林业支出（项）:指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林业方面的支出。
23. 农林水支出（类）水利（款）其他水利支出（项）：指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水利方面的支出。
24. 农林水支出（类）农业综合开发（款）机构运行（项）：指用于农业综合开发部门的基本支出。
25.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指用于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26.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7.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28. 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29. “三公”经费：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30. 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第四部分 附件
附件1
遂宁市林业局2018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2018年，我局为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为正处级，属财政一级预算单位。内设机构4个，分别为办公室、发展规划与资金管理科、森林资源管理科、造林营林管理科。直属行政单位1个：遂宁市森林公安局；下属事业单位4个：遂宁市林木种苗管理站（遂宁市林业科学技术工作站 遂宁市苗圃）、遂宁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遂宁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遂宁市野生动物疫源病监测站）、遂宁市木材检查站。
（二）机构职能
1.负责全市林业及其生态建设的监督管理。
2.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全市造林绿化工作。
3.承担全市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监督管理的责任。 
4.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全市湿地保护工作。
5.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全市荒漠化防治工作。
6.组织、指导全市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
7.负责全市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的监督管理。
8.承担推进全市林业改革，维护农民和其他经营者经营林业合法权益的责任。 
9.监督检查全市各产业对森林、湿地、荒漠和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10.承担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全市森林防火工作的责任。 
11.负责指导、协调全市的林业经济工作。
12.负责全市林业及其生态建设的科技、宣传、教育和外事等方面的工作，指导全市林业队伍建设。  
13.承担省市政府公布的有关行政审批事项。   
14.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人员概况
机关核定编制12人，工勤控制数1人；下属行政单位1个，核定编制14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4个，事业人员15人。2018年年末实有人数37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18年年初预算收入合计17,763,100.00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7,327,500.00元、上年结转结余10,435,600.00元。调整后预算收入合计27,280,362.96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4,098,676.82元、其他收入1,830,186.92元、上年结转结余11,351,499.22元。
局机关2018年年初预算收入合计14,794,300.00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4,577,600.00元、上年结转结余10,216,700.00元。调整后预算收入合计22,915,238.96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0,494,658.56元、其他收入1,353,778.58元、上年结转结余11,066,801.82元。
森林公安2018年年初预算收入合计2,968,800.00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2,749,900.00元、上年结转结余218,900.00元。调整后预算收入合计4,365,124.00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3,604,018.26元、其他收入476,408.34元、上年结转结余284,697.40元。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18年年初预算支出合计17,763,100.00元，其中：基本支出5,914,500.00元、项目支出11,848,600.00元。调整后预算支出合计27,280,362.96元，其中：基本支出10,476,677.60元、项目支出16,803,685.36元。
局机关2018年年初预算支出合计14,794,300.00元，其中：基本支出3,731,600.00元、项目支出11,062,700.00元。调整后预算支出合计22,915,238.96元，其中：基本支出7,053,627.53元、项目支出15,861,611.43元。
森林公安2018年年初预算支出合计2,968,800.00元，其中：基本支出2,182,900.00元、项目支出785,900.00元。调整后预算支出合计4,365,124.00元，其中：基本支出3,423,050.07元、项目支出942,073.93元。
账面实际支出合计13,975,417.83元，其中：基本支出10,471,644.32元，项目支出3,503,773.51元。年末结转和结余13,304,945.13元。
局机关账面实际支出合计9,900,396.09元，其中：基本支出7,053,627.53元，项目支出2,846,768.56元。年末结转和结余13,014,842.87元。
森林公安账面实际支出合计4,075,021.74元，其中：基本支出3,418,016.79元，项目支出657,004.96元。年末结转和结余290,102.26元。
三、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预算编制情况
我局按照《预算法》有关规定和2018年部门预算编制政策口径，将2018年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按要求完成了预算基础库、项目库、预算草案和项目绩效目标的编报工作。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上年结转；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农林水支出、住房保障支出等。
（二）执行管理情况


1.中省专款分配合规率。严格按照各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下达的建设任务分配资金。
2.部门预算执行进度情况。2018年财政下达预算资金27,280,362.96元，年度实际支付财政预算资金13,975,417.83元。
3.节能降耗情况。本着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宗旨，充分利用网络传媒，减少文件资料的印刷和发放。同时也分别对水、电、气使用进行了合理监管。
4.“三公”经费预算执行情况。（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18年预算306,000.00元，账列支出269,818.19元，较2017年359,871.60元下降25.02%；（2）公务接待费：2018年预算76,000.00元，账列支出23,371.00元，较2017年42,779.50元下降45.37%；（3）因公出国出境费用: 2018年预算95,090.00元，账列支出95,090.00元。 
局机关“三公”经费预算执行情况。（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18年预算150,000.00元，账列支出150,000.00元，较2017年179,871.60元下降16.61%；（2）公务接待费：2018年预算50,000.00元，账列支出11,711.00元，较2017年24,262.00元下降51.73%；（3）因公出国出境费用2018年预算95,090.00元，账列支出95,090.00元。
森林公安“三公”经费预算执行情况。（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18年预算156,000.00元，账列支出119,818.19元，较2017年180,000.00元下降33.43%；（2）公务接待费：2018年预算26,000.00元，账列支出11,660.00元，较2017年18,517.50元下降37.03%；（3）无因公出国出境费用。 
（三）综合管理情况
1.非税收入执收情况。2018年非税收入共计8,232,180.63元，其中：育林基金收入1,180.00元，森林植被恢复费8,227,720.00元，利息收入3,517.88元（局机关3,280.63元、森林公安237.25元）。所有非税收入均纳入预算管理并全部缴入本级国库。
2.政策采购实施计划。2018年政府采购预算305,800.00元（局机关295,800.00元、森林公安10,000.00元），其中：其他货物类205,800.00元（局机关195,800.00元、森林公安10,000.00元）、其他工程类100,000.00元。政府采购支出298,360.00元（局机关288,560.00元、森林公安9,800.00元），其中：其他货物类188,360.00元（局机关178,560.00元、森林公安9,800.00元）、其他工程类100,000.00元。
3.资产管理。2018年末，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和财务会计账登记的固定资产总额均为6,744,533.07元（局机关4,115,002.07元、森林公安2,629,531.00元），固定资产财务账与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相符。
4.内控制度管理。根据省财政厅要求进行内控管理，进行2018年内控管理自评工作，形成了内控管理报告，对有所欠缺的方面及时进行了整改，推进全局内部管理工作有序开展。
5.信息公开。按照规定及时在市政府网站公开2018年部门预算、“三公经费”预算和2018年部门决算、“三公经费”决算，并安排做好了跟踪舆情，主动引导，及时解疑释惑的各项应对工作，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四）整体绩效
1.完成营造林面积17.94万亩，占任务的119.6%，其中人工造林6.6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9.17万亩（其中幼林抚育6.77万亩，低产低效林改造2.4万亩）,未成林抚育2.17万亩。城镇绿化119.59万平方米，道路绿化464.8公里，水系绿化45.63公里；累计发动群众160万人次参加义务植树，完成零星植树571万株。全市新建林业产业基地5.08万亩，占任务的102%，其中核桃0.52万亩、青花椒1.19万亩、香桂0.70万亩、杂交构树0.12万亩，其他2.55万亩。
2.全年新增森林面积3.45万亩，森林覆盖率增长0.4%，达到33.5%。全市共审核审批建设项目使用林地59宗，使用林地面积140.0926公顷，收缴森林植被恢复费2663.4050万元。其中审核长期使用林地38宗，涉及面积89.3069公顷，审批临时使用林地21宗，涉及面积50.7857公顷。全市共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4264份，蓄积22592.05立方米，其中占限额采伐3320份，蓄积11233.28立方米。
3.完成0.3401万亩国有林及107.12万亩集体公益林的管护，兑现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1579.95万元。对前一轮27.4万亩退耕还林成果进行有效巩固，完善退耕还林政策补助资金兑付1592.61万元。

4.实现林业总产值93.12亿元，占目标任务的106%；争取中省资金8340万元，占目标任务的104%。

5.建设示范基地面积4800余亩，其中，新建3300亩，推广辐射面积达22000亩。转化推广科技成果5项，采用新技术培育平灵1号核桃良种60多万株。培训林农5200余人次。主要造林树种良种使用率达到68%以上，种苗质量抽查合格率达到95%以上。

6.森林火灾损失率控制在0.1‰以内；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1‰以内，无公害防治率达100%，灾害测报准确率达94.52%，种苗产地检疫率达100%。

7.全市森林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24件、破22件，刑事拘留6人，取保候审22人，移送审查起诉20件20人；办结国家局挂牌督办案件1件，省局挂牌督办案件2件。立行政案件189件，办结189件，处罚246人（次），罚款155.51万元，收缴木材140.26立方米、野生动物15头（只）。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按照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对2018年整体支出开展绩效自评，自评得分92分。
（二）存在问题
资金使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改进建议
1.进一步结合单位实际，完善相关制度，切实抓好部门预算和执行等管理工作，促进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的不断提高；
2.进一步完善单位内部的会计控制体系，特别是在资金使用的规范方面，加强内控管理；
3.进一步加强项目成本和资金的分析和控制，强化资金和资产管理，加强对项目的管控能力，强化审计监察和绩效考核工作。
第五部分 附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总表
三、支出总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政府经济分类科目）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
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九、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决算表
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十一、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十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十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表
2

